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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方元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19 年 10 月 22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9 年 7 月 25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宁波丰年君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赵丰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苗相如、宁波丰年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（二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宁波丰年鑫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赵丰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苗相如、宁波丰年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（三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宁波丰年鑫慧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赵丰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苗相如、宁波丰年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（四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西安方元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宋方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金晓光、李文聘，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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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宋方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金晓光、李文聘、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 

（六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在 2015 年，方元明公司、宋方与投资方签订《股票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》

（以下称补充合同），约定方元明公司应在 2017 年 4 月 30 日实施做市商交易，

否则，投资方有权要求“宋方”回购投资方的全部或部分方元明公司股权，宋方

及方元明公司对本补充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承担“连带责任”。 

2016 年 9 月，在投资方的主导下，变更做市商计划为在创业板上市，同时

为创业板 IPO积极地完成了诸多实际的准备。后来由于大势变化，未能成功。 

2019 年 7月 22日，投资方向宋方及方元明公司发出履行催告函，要求宋方

及方元明公司回购股份。2019 年 8 月 22 日、2019 年 8 月 26 日法院两次分别冻

结了方元明公司基本账户。2019 年 10 月 22 日，宋方及方元明公司收到应诉通

知书。2019 年 10 月 31 日，法院对冻结的裁定进行复议。2019 年 11 月 20 日，

法院开庭审理方元明公司、宋方与投资方纠纷案。2020年 2月 11日，方元明公

司、宋方收到一审判决书。 

 

（七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请求判令方元明公司、宋方连带向投资方支付股权回购款，返还投资款本金

为 6000 万元，并支付年化收益（自 2015 年 11 月 17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，

按照年化 8%的标准计算）； 

依据：方元明公司、宋方与投资方签订的补充合同约定，若方元明公司未在

2017 年 4 月 30 日实施做市商交易，宋方回购投资方的全部或部分方元明公

司股权，方元明公司承担“连带责任”。 

2、诉讼费由方元明公司、宋方承担。 

 

（八）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： 

补充合同约定方元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违法，应认定无效，请求法院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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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元明公司给股东宋方提供担保时没有召开股东大会，这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

定，方元明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。 

从交流记录可以认定，宋方是因投资方的主导，方元明公司才未进行做市商

交易。   

从生效的各文件可以认定，投资方向方元明公司推荐了创业板 IPO 辅导券商

及律所会所等中介机构。宋方及方元明公司出于对投资方的完全信任，即聘请相

关机构筹备创业板 IPO工作，且根据投资方建议近乎操作新三板摘牌，因此做市

商交易未予实施。投资方委托授权代表一直在方元明公司担任董事，深度参与方

元明公司的管理工作。故，投资方称宋方违约不是事实，投资方事实上豁免了宋

方的回购义务。 

 

（九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收到一审判决书，尚未生效，宋方及方元明公司已提起上诉。 

 

三、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收到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1 月 19 日作出的

（2019）京 0105 民初 78630、78608、78602 号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1、 被告宋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投资方支付股权回购款，包括投资本

金 6000 万及年化收益（自 2015 年 11 月 17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，按照年

化 8%的标准计算）； 

2、 方元明公司对宋方上述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，向投资方承担赔偿

责任； 

3、 驳回投资方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1、为力证宋方未违约，提起上诉；为力证方元明公司无责，提起上诉。 

2、判决表明方元明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，但方元明公司的基本账户和股权仍处

于冻结状态。宋方与方元明公司将积极与投资方沟通解冻方元明公司的账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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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等事宜，并与投资方联合出具说明函，尽力排除此次诉讼给方元明公司

造成的影响。在诉讼期间，方元明公司将不畏艰难，一如既往地以最大地热

忱承揽军工任务，谋求公司更大价值，将最优乘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广大客

户，肩负使命、不忘初心，为中国的强军强国梦助力！  

 

4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虽然公司目前各项业务持续开展，但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因此次诉讼，航天某集团和中船重工某集团向方元明公司发出任务中止函，取消了方元明公

司承担的重要军工任务，使得方元明公司丧失了即将获得的巨额合同，并使前期巨大科研投

入落空。 

因此次诉讼，很多军工项目竞标条件要求“无诉讼”，从而错失大量的重要的竞标机会。 

因此次诉讼，方元明公司账户冻结，现金流紧张，技术核心人才流失，部分员工离职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虽然公司目前各项业务持续开展，但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因此次诉讼，

方元明公司股权被冻结，使得方元明公司融资受阻，资金短缺，承受巨大的财务压力。 

 

5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6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（2019）京 0105 民初 78602 号 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（2019）京 0105 民初 78608 号 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（2019）京 0105 民初 78630 号 

 

 

西安方元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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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3 月 9 日 


